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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

承辦人：呂佩珊

電話：02-2720-8889/1999轉6395

傳真：02-27593365

電子信箱：edu_phe.21@mail.taipei.

gov.tw

受文者：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北市教體字第109302565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衛生局函、隔離檢疫補償辦法之條文總說明及辦法（條文）、徵用補償辦法之條

文總說明及辦法（條文）各1份 (9233256_1093025651_1_ATTACH1.pdf、

9233256_1093025651_1_ATTACH2.odt、9233256_1093025651_1_ATTACH3.odt、

9233256_1093025651_1_ATTACH4.pdf、9233256_1093025651_1_ATTACH5.pdf)

主旨：檢送衛生福利部訂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隔離及檢疫期

間防疫補償辦法」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物資之生

產設備與原物料徵用調用作業程序及補償辦法」之條文、

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各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9年3月17日北市衛疾字第

1093114068號函辦理。

二、該部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3

條第4項及第5條第2項規定辦理，並於109年3月10日以衛授

疾字第1090100459號令訂定發布。

正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含附設國立中小學）、國立臺灣戲曲學

院、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臺北市各私立幼兒園、臺北市非營利幼兒園、臺北市

立大學、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機關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民生國中 1090326

*OAAA10960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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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文號：1096002014  
主旨：檢送衛生福利部訂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隔離及檢疫期間防疫補償辦法」及「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物資之生產設備與原物料徵用調用作業程序及補償辦法」之條  
文、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各1份，請查照。   

★意見欄

1.民生國中各組室 校長 陳建廷 決行 109/04/06 15:45:03  
如擬   
2.民生國中各組室 學務主任 彭建都 送陳/會 109/04/06 09:47:19  
擬:     
一、相關條文說明公告於防疫專區。     
二、陳閱後存參。   
3.民生國中各組室 衛生組組長 林悅淳 送陳/會 109/04/06 08:55:31  
擬:     
一、相關條文說明公告於防疫專區。     
二、陳閱後存參。   


